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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法律常设委员会 
 
 
第四十三届会议 
2020年 3月 23日至 26日，日内瓦 
 
 
 
成员国国家品牌保护问题汇总 
 
秘书处编拟的文件 
 
 
 
 

导 言 

1. 在 2019 年 11 月 4 日至 7 日于日内瓦举行的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法律常设委员会

（SCT）第四十二届会议上，SCT 审议了秘鲁代表团关于在成员国进行国家品牌保护调查的提案（文件

SCT/42/4）。厄瓜多尔代表团是该提案的共同提案国（文件 SCT/42/4 Rev.）。 

2. 会议结束时，SCT主席“总结说： 

- 秘鲁代表团将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发给秘书处一份关于成员国国家品牌保护的问卷草

案提案； 

- 请成员国在 2019 年 12月 31日前把希望列入问卷草案的问题发给秘书处； 

- 请秘书处汇编所有问题，供 SCT 在下届会议上审议问卷草案”（见文件 SCT/42/8，第

23段）。 

3. 除了秘鲁代表团提交的“关于保护国家标志的研究问卷草案”，秘书处还从以下成员国收到了

问题：澳大利亚、巴西、厄瓜多尔和瑞士（4个）。 

4. 本文件附件一载有秘鲁提交的问卷草案。本文件附件二载有从成员国收到的问题。 

5. 请 SCT审议本文件的内容。 

[后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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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秘鲁提交的关于保护国家标志的研究问卷草案 

一、导 言 

本问卷旨在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产权组织）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法律常设委员会

（SCT）成员国收集关于如何对待“国家标志”（也称“国家品牌”）的信息。 

由于没有多边接受的定义，本文件尝试将“国家标志”（也称“国家品牌”）定义为：一个国家

所采用的标志（通常是标记、符号或徽记），用于支持实施旨在培养国家认同感和提升国家形象的政

策，特别是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发展旅游业、吸引投资、促进出口、提高竞争力以及为国家的文化、传

统以及其他积极方面创造或提供良好形象。 

拟议的问卷旨在收集关于成员国如何对待此类特殊标志的信息，以及此类标志在不同司法管辖区

的发展、承认和保护。 

通过本问卷获取的信息应当成为探讨全面处理产权组织全体成员国利益和需要的各种解决方案的

宝贵资源。 

二、背 景 

SCT 将记得，秘鲁向本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提案，旨在发现国际层面关于承认和对待国家标志和国

家品牌的共识点或趋同点。厄瓜多尔代表团是该提案的共同提案国。 

许多 SCT 成员已经采用并且长期通过多种形式使用此类标志。由于国际上缺乏统一的概念和规范

框架，各国对待国家标志和国家品牌的方式各不相同，在许多情况下国家标志和国家品牌甚至没有得

到承认，考虑到其特殊性质。 

由于缺少成员国对国家标志和国家品牌的广泛承认，因此产生了一系列法律对待办法。不同司法

管辖区的对待办法区别很大，主要包含以下方式： 

 视为商标对待，需遵守注册要求、可能被第三方提异议、维护和使用义务以及私法保护和

维权； 

 视为集体商标对待； 

 视为证明商标对待； 

 视为地理标志对待； 

 视为表示监督和保证的官方标志对待； 

 视为国家徽记对待。 

这种处理方式多样的现状导致国家标志和国家品牌没有一致的承认或者有效、经济的保护。SCT

成员可能会同意，应通过在多边层面探寻在尽可能多的司法管辖区域内给予国家标志和国家品牌最佳

保护的趋同方式来改变这种状况。 

拟议的问卷将使委员会能够获取更加全面、最新的关于 SCT 成员对于本国及其他国家的国家标志

和国家品牌的做法的信息。希望这些信息接下来可以引发一个思考、构想和定义潜在步骤的过程，让

SCT 成员形成对国家标志和国家品牌最低限度的承认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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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 卷 

注意：本问卷仅涉及国家的国家标志和国家品牌。本问卷不涉及由国家内的政治区域使用的标

志、徽记、商标或者标记。本问卷尤其不涉及产权组织成员国的城市、州、省或其他政治实体或区域

使用的标志。 

本问卷包含由公共或半公共实体用于促进行业发展或识别国家或国家政府行为的国家标志，包括

例如，相关国家关于旅游、特定产品、生态或其他有关问题的国家项目的行为。 

问卷中的“国家标志”是指某个国家采用的、用于支持培养国家认同感和提升国家形象的标志

（通常是标记、符号或徽记）。 

（1）贵国或者贵国的任何公共或半公共实体，是否已采取任何旨在培养国家认同感或提升国家形象的

政策或制定相关战略？或者是否已有计划这样做？ 

否 ☐  是 ☐ 

（如果“是”，请继续填写问卷） 

（2）为实施上述培养国家认同感或提升国家形象的政策或战略，贵国是否已有任何公共或半公共实体

为实现上述目标采用或者使用某标志、标记、符号或徽记（此处国家标志的定义同本问卷“导言”和

“注意”部分的说明），或者它们是否有计划这样做？ 

否 ☐  是 ☐ 

如果“是”，请在本问卷后附上贵国已采用或已使用的标志（标志、标记、符号或徽记）图样。如果

已采用或使用多个标志，请附上所有此类标志图样。 

（3）贵国已采用或使用的国家标志近年是否曾替换或更改？如果可能，请列明替换或更改的频率。 

（4）请提供贵国司法管辖区内负责管理国家标志的机构或实体的相关信息。包括名称、实体类型（公

共、半公共或私有）、与国家的关系（公共隶属、政府许可）、网址等。 

（5）列明贵国司法管辖区内使用的涉及国家标志的采用、公布或其他官方承认行为的国家法律、法

规、法令或其他规则。 

（附上法律、法规或其他规则供参考） 

（6）除了关于采用、公布或承认的规定以外，国家标志是否已经在贵国司法管辖区或在其他国家以任

何工业产权的形式或作为要素被保护、注册或申请注册？如果是，请写明哪一种（例如，商标、集体

商标、证明商标、地理标志等）。 

（如果是，附上相关注册或证明） 

（7）如果贵国司法管辖区的国家标志已经在贵国或其他国家或任何地区商标局作为商标注册或提交商

标注册申请，请写明在哪些国家或商标局、指定使用在尼斯国际分类哪些类别的哪些商品和服务上。 

（8）说明国家标志的使用是否需要符合规定、指令、法令、手册或其他规则，或者是否需要获得贵国

司法管辖区某个国家机构的许可或提前授权。 

（附上规定、指令、法令、手册或其他规则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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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说明贵国采用或使用的国家标志是否可以许可第三方使用；例如，许可给希望在国内或国际层面

在其商品上或广告中使用该标志的公司使用。 

否 ☐  是 ☐ 

（如果“是”，概述相关规定或附上适用规则的条文） 

（10）说明贵国是否有关于爱国标志（纹章、旗帜、国玺等）的定义或保护的具体立法，包括宪法层

面的立法。
1
 

否 ☐  是 ☐ 

（如果“是”，如上相关规则的具体内容） 

（11）在贵国司法管辖区内，个人是否可以自由地或在特定条件或要求下为了商业目的使用某个爱国

标志，例如涉及某商品、服务或广告？ 

否 ☐  是 ☐ 

（如果“是”，附上相关规则的条文或法律或行政决定，尤其是关于此类使用的条件或要求的相关

内容。） 

（12）说明贵国司法管辖区内是否有任何为培养国家认同感或提升国家形象而采用或使用的标志（此

处国家标志的定义同本问卷“导言”和“注意”部分的说明）已经根据《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

六条之三规定的程序作为国徽或作为表明监督或保证的官方符号发出国际通知。 

否 ☐  是 ☐ 

（如果“是”，列明该徽记或符号在产权组织“第六条之三数据库”中的编号或附上该数据库的相关

电子公告复印件。） 

（13）如果问题 12 所述符号已依据《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三要求的程序发出通知，请说明该通知是否

收到了来自某国家机构或任何国家的异议。 

否 ☐  是 ☐ 

（如果“是”而且可能，请附上所收到异议的复印件） 

 

[后接附件二] 

                                                
1
  在此情况下，爱国标志理解为国家的标志，可以与前述相关国家的国家标志相同或者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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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员国收到的问题 

澳大利亚提交的问题 

（1）贵国是否有国家品牌？ 

 - 如果有，贵国的国家品牌是什么？ 

 - 贵国的国家品牌是否有所有人？ 

  - 如果有，谁是所有人？ 

 - 贵国发展国家品牌的政策依据是什么？ 

 - 贵国国家品牌是如何发展的？ 

 - 贵国国家品牌适用于哪些商品和/或服务？ 

 - 如果贵国国家品牌中未出现国名，为什么？ 

（2）贵国国家品牌是否含有已经获得其他保护的要素（例如徽记、旗帜、符号或检验印章），例如通

过第六条之三或者注册为商标保护？ 

（3）贵国如何保护国家品牌（例如，商标、专门的国内法）？ 

 - 能否描述贵国国家品牌保护遇到的挑战？ 

 - 贵国是否保护其他国家的国家品牌？ 

  - 如果是，贵国如何保护其他国家的国家品牌？ 

（4）谁可以使用贵国的国家品牌？ 

 - 如何允许并监督使用？ 

 - 使用者是否需要为使用国家品牌支付费用？ 

  - 如果是，费用是多少？ 

 - 国家品牌如何执法？ 

 - 谁负责执法？ 

 - 贵国是否在其他国家保护贵国的国家品牌？如果是，怎样保护？ 

巴西提交的问题 

（1）成员们是否有任何关于国家品牌的正式定义？ 

 - 如果是，正式定义是什么？ 

（2）成员们是否认为国家品牌是一种工业产权资产？ 

（3）成员们如何保护国家品牌？ 

（4）在任何成员国，是否有可能基于在先国家品牌驳回某个商品或服务品牌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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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于那些保护国家品牌的成员，禁止滥用的保护是否既针对文字要素（国名）也针对品牌的混合

呈现形式？ 

（6）国家品牌、更广泛意义上的品牌以及地理标志体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厄瓜多尔提交的问题 

（1）国家品牌的定义是什么？ 

（2）国家品牌的用途是什么？ 

（3）国家品牌的目标和好处应当是什么？ 

（4）是否有关于国家品牌创立和注册的适用规定？如果有，哪些国家有？ 

（5）国家品牌应该代表什么？ 

瑞士提交的问题 

（1）你方是否依照《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三通知了一个或多个国家品牌？ 

– 如果是，这些通知是否收到了反对？ 

（2）能否举例说明你方已依照《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三通知的国家品牌在其他国家没有受到充分

保护？ 

（3）贵局是否曾以依照《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三通知的徽记为由驳回含有国名的商标注册？ 

 

[附件二及文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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